
各个方面沟通
顺畅、条件比较成熟
后，行动办会向在逃
人员所在国的警方
提出协助请求

由各地的立案部
门将案件呈报到行动
办（案件不分大小，不

论涉案金额多少，只

要涉及外逃，都可以

纳入缉捕范围）

行动办会对案件
进行甄别，然后根据动
态情报反映，以及最新
的线索，由行动办研究
缉捕策略和缉捕途径

抓获嫌疑人之后，
行动组通过当地警方
等部门研究具体的移
交方式，并由行动组将
嫌疑人押解回国

行动组飞赴相关
国家开展缉捕行动

境外追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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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亚太经合
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北京
反腐败宣言》，成立 APEC 反腐执法合作网

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
跨境腐败行为。

此举对跨境追逃意味着什么呢？

APEC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加强跨境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美澳加不再是贪官的“避罪天堂”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中央纪委监
察部网站8日发布消息称，为促进亚太地区
反腐败和执法机构间的沟通、联络和能力建
设，推动打击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等
方面的务实合作，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日前正式运行。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由APEC各经济体反
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APEC反腐败

工作组，组织结构包括主席、联络人和秘书处。
中国监察部积极履行秘书处职责，加强

与各经济体的沟通。目前，已协调各经济体
确定了联络人员名单，中方联络人员分别来
自监察部、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银
行；为各经济体提供信息交换和日常联络；今
年12月将在中国举办面向亚太地区的反腐败
国际追逃追赃研讨班。

下月将在华举办追逃追赃研讨班

打击外逃贪官，锁定其违法所得历来是
重点和难点。通过APEC的执法合作网络，
各经济体可协调开展资产返还方面的合作。

专家指出，资产返还等相关内容的合作有
利于增强各成员司法部门制度的衔接，提升双
边追赃的积极性，增加“人赃并获”的可能。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表示，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地区意识到，不能让他国贪腐人员钻
本国移民或金融政策方面的空子，在投资移
民和反洗钱政策方面应强化堵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表示，
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目前，我国对境外在逃
人员的缺席审判已经和国际接轨，只要查明

外逃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确凿，可以对其违法
所得采取没收等司法措施。今年8月，我国
已与APEC成员之一的新加坡共同合作，将外
逃该国的江西贪官李华波在两国的财产全部
冻结，成为适用新修订刑事诉讼法的第一案。

高波表示，《北京反腐败宣言》的通过，表
明APEC各方对共同清除腐败毒瘤方面的认
识更加一致，有望让中国和包括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APEC成员在引渡条
约、司法协助、反洗钱等领域的谈判加速。

专家表示，今后的关键是推进APEC层面
反腐合作机制的实施，让宣言尽快落到实处。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跨境“追赃”将更加便利

跨国“追逃”效率有望提高

跨国联合反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建立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运作机
制。记者从监察部国际合作局了解到，
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已经
正式运行，秘书处设在中国，并由中国担任
今年的轮值主席，而中国监察部相应担任
APEC反腐败工作组主席。

据中纪委网站介绍，这一机制包括建立
并发展一个涵盖各成员经济体反腐败和执
法人员的合作网络，以加强负责腐败、贿赂、
洗钱和非法贸易犯罪的调查、起诉以及确认
和返还非法所得的机构之间的非正式跨境
合作，并为成员间反腐的经验交流、案例培
训、法律沟通提供方便。

公安部经侦局一些办案人员介绍，由于
相关司法制度差异和海外信息情报的短缺，
从锁定目标到实施跨国抓捕，耗费诸多人
力、时间和资金。而《北京反腐败宣言》通过

的加强信息共享和司法机关合作，将有助于
减少沟通成本，提升抓捕速度。

“前端预警”是各国的难点。中国社科
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如
果通过信息共享和重点监测，发现某个官员
的子女、父母、亲属等利益相关人出境、移民
后过着明显与其申报职业收入不符的奢侈
生活，对于司法机关判定嫌疑人是否有转
移、漂白资产等十分重要，这方面的信息合
作将有助于尽早发现腐败苗头，展开调查，
将外逃遏止在萌芽之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
心主任任建明等专家指出，一些犯罪嫌疑
人可能经常更换潜逃地点或者再度出逃其
他国家，如果相关信息共享和抓捕合作加
速，会对抓捕工作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抓
捕时间越早，就越能减少其挥霍赃款造成
的损失。

跨境追逃追赃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
容。7月起，我国发起了“猎狐行动”，截至10月
29日，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
犯罪嫌疑人180名，其中涉案金额千万元以上
的44名，缉捕数超过去年全年总数。然而，目
前仍有不少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
其中一些国家是外逃人员的主要目的地。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言介绍，案值大、身份高的外逃官员往往看
重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欧等未与我国
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认为那里更“安全”。

参加APEC北京会议的中国太平洋经济

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说，此次美国、
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参与宣言的签署释放出
一个信号，即整个亚太地区将携手反腐败、
反贿赂，并为之出台具体措施，这让一些海
外的“反腐盲点”亮了起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部分外
逃贪官喜欢选择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
一些太平洋岛国作为出逃第一站，获取假身
份后再以那里为“跳板”前往第三地，而反腐
宣言一旦落实，“跳板”会成“断崖”。

专家评论，《北京反腐败宣言》不仅对中国
是一个有利消息，对亚太相关各方也有裨益。

贪官外逃目的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签署“反腐宣言”

11 月 8 日 ，
亚太经合组织第
26届部长级会议
结束后，中国外
交部长王毅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的记者会上
回答记者提问。

新 华 社 记
者 王申 摄


